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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謝孝旺即明旺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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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施媄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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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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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賴宥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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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仟

壹佰壹拾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參仟

陸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

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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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　　

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經本院109年度

建字第24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950號裁判確

定，第一審本訴訴訟費用由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負擔百

分之58、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1，餘由聲請

人負擔。

三、經本院調卷審查後，聲請人於第一審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

同）8,810元。又本院通知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

用額之證書，相對人迄未提出，本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

用裁判之，但相對人嗣後仍得另行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

是以，本件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應賠償聲請人所繳納裁

判費百分之58即5,1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相對

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應賠償聲請人所繳納裁判費百分之41即

3,612元，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司法事務官　蔡佩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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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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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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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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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謝孝旺即明旺工程行








相  對  人  佑基石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媄娥  




相  對  人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宥瑀  




上列當事人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仟壹佰壹拾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參仟陸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經本院109年度建字第24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950號裁判確定，第一審本訴訴訟費用由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58、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1，餘由聲請人負擔。
三、經本院調卷審查後，聲請人於第一審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8,810元。又本院通知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相對人迄未提出，本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相對人嗣後仍得另行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是以，本件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應賠償聲請人所繳納裁判費百分之58即5,1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應賠償聲請人所繳納裁判費百分之41即3,612元，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司法事務官　蔡佩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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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賴宥瑀  


上列當事人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仟
壹佰壹拾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參仟
陸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
    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
    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　　
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經本院109年度
    建字第24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950號裁判確
    定，第一審本訴訴訟費用由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負擔百
    分之58、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41，餘由聲請
    人負擔。
三、經本院調卷審查後，聲請人於第一審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8,810元。又本院通知相對人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相對人迄未提出，本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相對人嗣後仍得另行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是以，本件相對人佑基石業有限公司應賠償聲請人所繳納裁判費百分之58即5,1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相對人睿騰國際有限公司應賠償聲請人所繳納裁判費百分之41即3,612元，並均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司法事務官　蔡佩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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